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开通富

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前端为 100022；后端为 100023)与本公司旗

下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1、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富国动态平衡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前端为 100016；后端为 100017)、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代码：前端为 100018；

后端为 100019)和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代码：前端为 100020；后端为 100021)。本公

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 

    2、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3)基金转换以基金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

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 

    (6)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

于 1000 份；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 1000 份时,基金份

额持有人应将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转出； 

    (7)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的 10%时,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

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8)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申购状态； 

    (9)投资者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例如,投资者拟将持有的前端收费模式

的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22)转换为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时,

转换后得到的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的份额仍为前端收费(100018)。 

    3、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1)基金转换费：投资者在上述两只基金之间进行转换时,注册登记机构将收取一定的转

换费； 

    (2)投资者拟转换份额持有时间不足 1年的,转换费率 0.3%；拟转换份额持有时间达到或

超过 1年的,免收转换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

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3)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转出金额×基金转换费率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基金转换费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份额净值 

    注：转换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 2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



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4)基金转换举例 

    某投资者最初持有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 份,于 T 日提出将

该 10000份基金转换成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假设 T日收市后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1.2000 元,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1.0500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10000×1.2000＝12000元 

    转换费用＝12000×0.3%＝36元 

    转入金额＝12000-36＝11064元 

    转入基金份额＝11064÷1.0500＝10537.14份 

    即某投资者在 T 日将份额净值为 1.2000 元的 10000 份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申请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1.0500元的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可得到 10537.14

份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4、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T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

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T＋2工作日起有权赎

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5、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

基金份额的转出申请；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3 个工

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6、声明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

整生效前 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7、重要提示 

    (1)目前,可以进行本业务的销售机构包括本公司的直销网点以及同时代销富国天瑞强势

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拟转换基金(包括富国动态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利增

长债券投资基金及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 

    (2)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该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可

以向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 

    (3)投资者欲了解其他情况,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本

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客户服务中心电话：021-53594678。 

    (4)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二 00五年七月五

日 


